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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代码：2131943628

上海市虹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沪市监虹处字〔2019〕第 092019000284号

当事人：上海芮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虹口分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310109MA1G50RA41
住所（住址）：上海市虹口区天宝路 280弄 25号 1层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赖春媚

身份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330723XXXXXXXX0023
联系电话：1381739XXXX
联系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天宝路 280弄 25号 1层

上海芮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虹口分公司的店招名称为

棒约翰，属于连锁餐饮店，是需履行信息追溯义务的餐饮企

业，但未对店内需追溯的食品、食用农产品信息进行上传。

我局于 2019年 1月 24日向当事人送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要

求其于 2019年 1月 31日前完成追溯信息录入，但当事人在

整改期限内未改正。2019年 3月 25日，我局执法人员查询

“上海市餐饮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系统”，查见截止至 3月 21
日，当事人仍未进行追溯信息上传。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及受委托人詹文俊的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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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件，证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2、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系统截屏、责令改正通知书及送达回

证、现场笔录、对授权代理人詹文俊的询问笔录，证明当

事人未按照规定及时向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上传相关信

息且拒不改正的事实。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

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中央厨房、

学校食堂、中型以上饭店及连锁餐饮企业应当将下列信息上

传至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平台：（一）采购的追溯食品和食用

农产品的名称、数量、进货日期、配送日期，以及供货者的

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二）采购的追溯食品的生产企

业名称、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三）直接从食

用农产品生产企业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采购的追溯

食用农产品的产地证明、质量安全检测、动物检疫等信息。”

的规定。

在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后的法定期限内，当事人未

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立案后，当事人及时对店内需追溯的食品、食用农产品

信息进行了上传，且当事人的态度端正，认真配合调查，考

虑到上述因素，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做适中行政处罚。

依据《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第一款第（二）项“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至第十七条、第十

八条第一款规定，追溯食品和食用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食品药品监管、市场监管、农业等部门按

照各自职责，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2000元以上5000

元以下罚款：……（二）未按照规定及时向食品安全信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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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平台上传相关信息的。”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当事人作出

以下行政处罚：

罚款人民币叁仟元整。

现要求当事人：

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携带本决定书，人民币

叁仟元整元交至本市工商银行或者建设银行的具体代收机

构。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我局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

分之三加处罚款。

于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前履行沪市监虹处字〔2019〕

第092019000284号的行政处罚。

如当事人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

日内依法向向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上海市虹口区人

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上海铁路运

输法院起诉。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

罚决定的，我局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上海市虹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三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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